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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之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161395 号已收悉，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众

合科技”、“上市公司”）会同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涉事项进行了

逐项落实，并对《众合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现针对贵会的反馈意见回复如下，敬请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众合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二次修订稿）》相同。 

 

问题 1：反馈回复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对方之一宽客投资的有限合伙人为山东

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其取得合伙权益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宽客投资合伙权益的具体方式。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宽客投资合伙权益的具体方式 

1、宽客投资成立时的合伙人情况 

宽客投资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3 日，成立时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

如下表： 

序

号 

合伙人类

别 
合伙人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万

元） 

实缴出资（万

元） 

认缴出资比例

（%） 

1 
普通合伙

人 

杭州宽客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注） 
450 - 90 

2 
有限合伙

人 
蔡国玲 5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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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00 - 100 

注：2016 年 5 月 6 日，杭州宽客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宽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宽客投资新增有限合伙人以及变更注册资金 

2016 年 1 月，杭州宽客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蔡国玲、山东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宁波宽客御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杭州宽客

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蔡国玲同意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入伙，山东省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4,616 万元。据此，杭州宽客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蔡国玲和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新的《宁波宽客御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016 年 1 月 8 日，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履行了出资义务，完成了

认缴出资额的实缴。 

2016 年 4 月 1 日，宽客投资就本次变更在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宽客投资的权益结构如下表： 

序

号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1 普通合伙人 
杭州宽客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450 - 2.9770 

2 有限合伙人 蔡国玲 50 - 0.3308 

3 有限合伙人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 
14,616 14,616 96.6922 

合计 15,116 14,616 100 

3、宽客投资有限合伙人退伙、出资额变更 

2016 年 4 月 1 日，杭州宽客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蔡国玲、山东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宁波宽客御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同

意蔡国玲退伙，并同意杭州宽客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450 万元出资

额减至 0.0146 万元，宽客投资的全体合伙人出资额由 15,116 万元减至 14,616.0146

万元。据此，杭州宽客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新的《宁波宽客御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016 年 4 月 1 日，宽客投资就本次变更在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后宽客投资的权益结构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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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1 普通合伙人 
杭州宽客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0.0146 [注] 0.0001 

2 有限合伙人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 
14,616 14,616 99.9999 

合计 14,616.0146 14,616 100 

注：2016 年 4 月 26 日，杭州宽客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缴纳了其认缴出资

0.0146 万元。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系通过入伙方式取得宽客投资合伙权益，山东省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取得前述合伙权益已经履行了签订入伙协议及合伙协议、变更

登记等必要法定程序，且其已经缴付全部认缴的出资额。因此，山东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合法取得并拥有宽客投资的合伙权益。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宽客投资合伙权益的具体方式已在重组报

告书中补充披露。 

（三）补充披露 

以上回复内容已在报告书“第二章 交易各方情况”之“二、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交易对方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 2：反馈回复材料显示，宽客投资穿透至最终出资人涉及绍兴银行；目前

绍兴银行已与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受益权转让合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相关受益权转让的最新进展情况。2）

受益权转让是否对本次交易对方穿透结果构成影响，如构成，补充说明具体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相关受益权转让的最新进展情况 

1、绍兴银行已与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受益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银行”）与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德邦绍兴手拉手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德邦证券”）于 201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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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签订《受益权转让合同》（2016 年宽华 KH 并购基金 1 号转字第 001 号），

绍兴银行将其持有的“山东信托-宽华 KH 并购基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全

部优先级份额转让给德邦证券。《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标的 

《受益权转让合同》项下的转让标的为绍兴银行在《山东信托•宽华 KH 并购

基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项下全部信托受益权，包

括所转让信托受益权项下未分配的信托利益。 

（2）转让价款和手续费 

①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2亿元，由德邦证券一次性支付给绍兴银行。 

②双方办理信托受益权转让手续时，应该按照《信托合同》的规定分别向受托

人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转让手续费。 

③双方各自承担转让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税费。 

（3）转让时间及付款方式 

①德邦证券应在《受益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 日内，将约定的转让价款支

付至绍兴银行指定银行账户。 

②德邦证券按照约定支付全部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之日起，绍兴银行转让的信

托受益权转由德邦证券享有。 

③德邦证券按照约定支付全部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后，绍兴银行应协助德邦证

券共同办理受益权转让登记手续，直至德邦证券取得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的转让登记确认文件。没有办理转让登记的，不能对抗受托人，受托人仍将《信托

合同》约定的受益人视为信托受益人。 

（4）受益人 

德邦证券按照约定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之后，成为前述约定转让的信托受

益权的受益人。 

（5）信托利益 

德邦证券成为前述约定转让的信托受益权的受益人后，根据《信托合同》和《受

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享有信托利益。 

（6）违约责任 

①任意一方违反《受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包括在《受益权转让合同》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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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证不真实或被违背，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所受到的

全部损失。 

②德邦证券未按照《受益权转让合同》的规定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的，每

延迟一日，应当按照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的日万分之五向绍兴银行支付违约金。延

迟十日以上的，绍兴银行有权解除《受益权转让合同》。 

③绍兴银行拒绝协助德邦证券办理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手续的，德邦证券有权

解除《受益权转让合同》，并要求绍兴银行返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以及赔偿德邦

证券遭受的损失。 

2、相关受益权转让的最新进展情况 

（1）信托计划优先级受益权最新转让情况 

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德邦证券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签订

《受益权转让合同》（2016 年宽华 KH 转字第 002 号），德邦证券将其持有的“山

东信托-宽华 KH 并购基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全部优先级份额转让给杭州

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日，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支付了全部转让价款，转让双方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办妥本次受益权转让登

记手续。 

本次受益权转让完成后，“山东信托-宽华 KH并购基金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委托人情况如下： 

序

号 

委托人名称

/姓名 

取得信托权

益的时间 
出资方式 

认购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委托人类

型 
出资来源 

1 甘露 2016-01-08 货币 1,000.00 5.56 劣后级 自有资金 

2 韦福位 2016-01-08 货币 1,000.00 5.56 劣后级 自有资金 

3 徐春林 2016-01-08 货币 1,000.00 5.56 劣后级 自有资金 

4 邱建春 2016-01-08 货币 1,000.00 5.56 劣后级 自有资金 

5 周关培 2016-01-08 货币 1,000.00 5.56 劣后级 自有资金 

6 方金湖 2016-01-08 货币 700.00 3.88 劣后级 自有资金 

7 唐春华 2016-01-08 货币 300.00 1.66 劣后级 自有资金 

8 

杭州宽华尚

享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2016-11-10 货币 12,000.00 66.66 优先级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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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8,000.00  100.00   

其中，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及其取得相应权益的

时间、出资方式及比例、资金来源等信息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取得合伙权

益的时间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型 出资来源 

1 
宽华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16-01-06 货币 12.00 0.10 普通合伙人 自有资金 

2 甘露 2016-11-04 货币 2,000.00 16.65 有限合伙人 自有资金 

3 韦福位 2016-11-04 货币 2,000.00 16.65 有限合伙人 自有资金 

4 徐春林 2016-11-04 货币 2,000.00 16.65 有限合伙人 自有资金 

5 邱建春 2016-11-04 货币 2,000.00 16.65 有限合伙人 自有资金 

6 周关培 2016-11-04 货币 2,000.00 16.65 有限合伙人 自有资金 

7 方金湖 2016-11-04 货币 1,400.00 11.655 有限合伙人 自有资金 

8 唐春华 2016-11-04 货币 600.00 4.995 有限合伙人 自有资金 

 合计   12,012.00  100.00   

（2）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德邦证券签订的《受益权转

让合同》主要内容 

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德邦证券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签订

《受益权转让合同》（2016 年宽华 KH 转字第 002 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转让标的 

《受益权转让合同》项下的转让标的为德邦证券在《信托合同》项下全部信托

受益权，包括所转让信托受益权项下未分配的信托利益。 

②转让价款和手续费 

A.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2亿元，由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一次性支付给德邦证券。 

B.双方办理信托受益权转让手续时，应该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分别向受托

人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转让手续费。 

C.双方各自承担转让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税费。 

③转让时间及付款方式 



1-1-7 

A.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在《受益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

起 3 日内，将约定的转让价款支付至德邦证券指定银行账户。 

B.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约定支付全部信托受益权转让

价款之日起，德邦证券转让的信托受益权转由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享有。 

C.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约定支付全部信托受益权转让

价款后，德邦证券应协助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办理受益权

转让登记手续，直至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取得山东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的转让登记确认文件。没有办理转让登记的，不能对抗受托人，受托

人仍将《信托合同》约定的受益人视为信托受益人。 

④受益人 

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约定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之

后，成为前述约定转让的信托受益权的受益人。 

⑤信托利益 

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前述约定转让的信托受益权的受

益人后，根据《信托合同》和《受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享有信托利益。 

⑥违约责任 

A.任意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包括在《受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包括在《受

益权转让合同》项下的保证不真实或被违背，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并赔偿对方所收到的全部损失。 

B.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按照《受益权转让合同》的规定

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的，每延迟一日，应当按照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的日万分

之五向德邦证券支付违约金。延迟十日以上的，德邦证有权解除《受益权转让合同》。 

C.德邦证券拒绝协助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办理信托受益权

转让登记手续的，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权解除《受益权转让

合同》，并要求德邦证券返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以及赔偿德邦证券遭受的损失。 

（3）信托计划优先级委托人变更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绍兴银行将其持有的“山东信托-宽华 KH并购基金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

全部优先级份额转让给德邦证券，德邦证券将全部优先级份额转让给杭州宽华尚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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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宽客投资自身作为本次交易对方未发生变化，因此未

导致本次交易直接交易对象增加。此外，由于变更后最终的信托计划优先级委托人

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是宽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宽客

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和所有信托计划劣后级委托人，本次变更亦未导致本次交易最

终交易对象增加。因此，前述信托计划委托人变更后本次交易直接及最终交易对象

均未增加。 

“山东信托-宽华 KH 并购基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优先级委托人转让的

信托计划份额占比为 66.66%，占本次交易标的苏州科环全部权益的比例为 15.33%，

故本次变更间接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20%。 

综上，前述信托计划优先级委托人变更未导致本次交易直接及最终交易对象增

加，且间接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20%，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

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前述两次信托计划优先级委托人变更均

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二）受益权转让是否对本次交易对方穿透结果构成影响，如构成，补充说

明具体影响 

信托计划优先级受益权转让对本次交易对方穿透结果构成影响，具体如下： 

1、第一次受益权转让对本次交易对方穿透结果的影响 

绍兴银行将其持有的“山东信托-宽华 KH 并购基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全部优先级份额转让给德邦证券，德邦证券代表德邦绍兴手拉手 3 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持有该优先级份额，根据绍兴银行（委托人）、德邦证券（管理人）、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托管人）签订的《德邦绍兴手拉手 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该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来源为绍兴银行合法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根据已

取得的资料尚无法判断绍兴银行持有的上述现金、银行存款的资金来源。 

2、第二次受益权转让对本次交易对方穿透结果的影响 

德邦证券将其持有的“山东信托-宽华 KH 并购基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全部优先级份额转让给杭州宽华尚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受益权转

让后，“山东信托-宽华 KH 并购基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执行穿透后的最终受

益权人为甘露、韦福位、徐春林、邱建春、周关培、方金湖、唐春华和宽华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交易对方宽客投资根据要求穿透至最终法人或自然人后为宽华投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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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甘露、韦福位、徐春林、邱建春、周关培、方金湖、唐春华。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方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人，其合计总数为 100人（详见问

题 3之回复），符合《证券法》第十条发行对象不超过 200名的相关规定。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1、《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相关受益权转让的最新进展情况已经在重

组报告书中补充披露； 

2、第一次受益权转让不会对本次交易对方穿透结果构成实质性影响，宽客投

资根据要求穿透至最终法人和自然人无法确定；第二次受益权转让后，宽客投资根

据要求穿透至最终法人和自然人后为宽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露、韦福位、徐春

林、邱建春、周关培、方金湖、唐春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

的法人或自然人，其合计总数为 100 人，符合《证券法》第十条发行对象不超过

200名的相关规定。 

（四）补充披露 

以上回复内容已在报告书“第二章 交易各方情况”之“四、交易对方、配套

资金认购方最终持有人列表”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 3：反馈回复材料显示，宽客投资的出资来源涉及存在劣后委托人的信托

产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宽客投资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是否

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宽客投资及交易对方执行穿透核查后的结果 

上市公司对参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和配套资金认购方穿透核查至最终法人

或者自然人，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

号 

名称 

（一

级主

体） 

股东或合伙人名称 

（最终主体） 

交易对方数

量（个） 

1 
唐新

亮 
- 1 

2 文建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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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3 
张建

强 
- 1 

4 
骏琪

投资 

唐新亮、乐淑荣、贺明和、潘洪南、黄佩、肖维良、王之坤、刘庭、

洪龙、覃运相、杨竹林、朱伯乐、陈茜、梁经龙、彭怀新、黄炬、

于海洋、刘佐亮、刘涛、沈宁洲、王强、文佳、常豪、马康、刘贵

民、何川、贾芹、丁艳花、肖珂等 29 名自然人 

28 

（其中唐新

亮已在前述

交易对方中

计数，故不

在此重复计

数） 

5 
沁朴

投资 

北京润信中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西

藏山南世纪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润信鼎泰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龚向辉、歌华有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宋力、广东海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华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华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军、香格里拉市博艺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刘珂昕、李婧、李嶔、张云、徐显刚、胡超、徐涛、沈中华、

宋文雷、刘迪、方涵、李方舟、兰学会、张田、邝宁华、范忠远 

61 

（剔除沁朴

投资、鼎泰

投资以及江

苏中茂中重

复的自然人

和机构） 

6 
鼎泰

投资 

北京润信博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润信鼎泰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山南泓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晚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山南金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甄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南基弘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常州网拓电子有限公司、山南华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陕

西思迈实业有限公司、山南馨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珂昕、李婧、

李嶔、张云、徐显刚、胡超、徐涛、沈中华、宋文雷、刘迪、方涵、

李方舟、兰学会、张田、邝宁华、范忠远 

7 
江苏

中茂 

扬州普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觉清、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润信鼎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扬州市邗江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扬州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扬州产权综合服务市场有限责

任公司、薛霞、方锦华、杜广娣、黄培争、万锦宏、李谋祥、西藏

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曹龙祥、周国娣、林耀冰、包训凯、王波、

汪大志、巫厚贵 

8 
宽客

投资 

宽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露、韦福位、徐春林、邱建春、周关培、

方金湖、唐春华 
8 

交易对方穿透核查——合计数量 100 

（二）宽客投资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

关规定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人，其合计总数为 100

人，符合《证券法》第十条发行对象不超过 200 名的相关规定，宽客投资作为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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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人，其合计总数为 100

人，符合《证券法》第十条发行对象不超过 200 名的相关规定，宽客投资作为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 

（四）补充披露 

以上回复内容已在报告书“第二章 交易各方情况”之“四、交易对方、配套

资金认购方最终持有人列表”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问题 4：反馈回复材料显示，江西科环在权证号为萍国用（2013）第 111862

号的地块上建造了总建筑面积约为 10,553.8 平方米的厂房及办公楼等建筑物，预

计 2016 年 10 月前可取得前述房屋建筑物的权属证书。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办理上

述权属证书的最新进展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权属证书办理的最新进展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江西科环已经取得如下不动产权证书： 

权利人 权证号 坐落 权利性质 用途 
房屋建筑面积

（㎡） 

江西科环 

赣（2016）萍乡

市不动产权第

0006484 号 

安源区白源街安

源工业园区（高坑

陶瓷基地） 

出让/ 

自建房 

工业用地/ 

工业 
1,824.35 

江西科环 

赣（2016）萍乡

市不动产权第

0006485 号 

安源区白源街安

源工业园区（高坑

陶瓷基地） 

出让/ 

自建房 

工业用地/ 

工业 
2,340.53 

江西科环 

赣（2016）萍乡

市不动产权第

0006486 号 

安源区白源街安

源工业园区（高坑

陶瓷基地） 

出让/ 

自建房 

工业用地/ 

工业 
1,769.64 

江西科环 

赣（2016）萍乡

市不动产权第

0006487 号 

安源区白源街安

源工业园区（高坑

陶瓷基地） 

出让/ 

自建房 

工业用地/ 

工业 
417.28 

江西科环 

赣（2016）萍乡

市不动产权第

0006488 号 

安源区白源街安

源工业园区（高坑

陶瓷基地） 

出让/ 

自建房 

工业用地/ 

工业 
1,319.26 

江西科环 

赣（2016）萍乡

市不动产权第

0006489 号 

安源区白源街安

源工业园区（高坑

陶瓷基地） 

出让/ 

自建房 

工业用地/ 

工业 
1,170.87 

 合计    8,8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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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8,841.93 平方米，除前述房屋

外，江西科环建造的办公楼及部分生产工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根据江西科环出

具的说明，因生产经营需要，江西科环计划拆除其建造的办公楼，并完成对前述生

产工棚的改扩建工作，因此，江西科环未为前述办公楼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在前述

生产工棚的改扩建工作完成后，江西科环将为该生产工棚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根据江西萍乡安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江西科环工业陶瓷有限公

司拆除办公楼及改扩建部分生产工棚相关事宜的说明》，“为支持本地区企业发展，

在江西科环拆除其建造的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办公楼并完成对尚未办理不动

产权证书的部分生产工棚的改扩建工作前，江西科环可按照现有用途继续使用前述

办公楼和生产工棚，不存在要求江西科环强制拆除相关建筑、强制搬离或对江西科

环进行罚款等行政处罚的情形。” 

此外，唐新亮、文建红已作出承诺：“若江西科环因违反建设工程规划、施工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而招致任何费用支出、经济赔偿或其他经济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上述建筑物被认定为违法建筑而被拆除、江西科环受到相关主管部门处罚

等），则由承诺人无条件全额承担赔偿责任，或在江西科环必须先行支付该等费用

的情况下，及时向江西科环给予全额补偿，以保证不因上述违反建设工程规划、施

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致使江西科环及其股东遭受任何损失。上述责任为连

带责任。” 

综上，江西科环所有的筑面积共计 8,841.93 平方米的建筑物已经取得不动产权

证书，同时江西科环对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办公楼和生产工棚已经明确计划拆除及

改扩建，在此期间内江西科环仍可以按现有用途继续使用，且唐新亮、文建红已经

作出上述承诺，因此，该等事项不会对江西科环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也不会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重大法律障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 

江西科环所有的筑面积共计 8,841.93 平方米的建筑物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同时江西科环对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办公楼和生产工棚已经明确计划拆除及改扩

建，在此期间内江西科环仍可以按现有用途继续使用，且唐新亮、文建红已经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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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承诺，因此，该等事项不会对江西科环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重大法律障碍。 

（三）补充披露 

以上回复内容已在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标的”之“五、标的公司主要资产、

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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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之回复》之签章页）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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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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